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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北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
河 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
河 北 省 教 育 厅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文件

冀科协〔2021〕23号

关于举办第二届河北省 TRIZ杯大学生
创新方法大赛的通知

各高校及有关单位：

根据中国创新方法大赛组委会、中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

法大赛组委会《关于第九届中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的

预通知》要求，为充分发挥创新方法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的重要

作用，培育创新型人才，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综合能力，

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，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和动力，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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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省科学技术协会、河北省科学技术厅、河北省教育厅、河北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共同举办第二届河北省 TRIZ杯大学

生创新方法大赛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宗旨

大赛旨在通过开展竞赛活动，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，营

造大学生创新创业良好氛围，引导大学生学习创新理论、开拓创

新思维、应用创新技法开展创新实践，为我省“双创”工作培养适

应新形势、新要求的复合型人才。

二、大赛主题

创新点亮河北 科技创造未来

三、举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、河北省科学技术厅、河北

省教育厅、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承办单位：河北省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、河北省科技情报研

究院、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、邢台市科学技术协会

四、参赛对象及项目要求

（一）参赛对象

本届大赛参赛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及

毕业 5 年内的大学生创业者（参赛对象详细要求见附件 1“报名

要求”）。

（二）参赛项目分类及要求

本届大赛参赛项目分为：发明制作类、工艺改进类、创新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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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类、生活创意类和创业类。

参赛项目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应构思巧妙，具有较强创新性、

新颖性、原创性；参赛项目对促进本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有突

出的作用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；参赛项目应具备一定的实用性，

能够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应用，有望取得较好的经济、社会效益。

（三）项目提交要求

参赛项目应是参赛团队的原创项目，参赛项目方案、提交目

录清单、项目命名等具体要求见附件 1“提交要求”。

五、大赛流程

根据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，本届大赛分四个阶段进行，具体

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申报阶段（2021 年 6 月 15 日—7 月 11 日）

（1）7 月 1 日前，各参赛高校确定联络员，提交联络员信

息表，大赛组委会召开联络员赛前会；

（2）各参赛高校筛选参赛项目，报送参赛项目申报资料、

汇总表；

（3）征集参赛团队宣传视频、制作参赛作品展板。

（二）审查阶段（2021 年 7 月 12 日—7 月 15 日）

1．组委会工作人员对参赛项目合并、分类、汇总，并对匿

名版参赛项目编码；

2．评审专家对项目形式审查。

（三）初赛阶段（2021 年 7 月 16 日—7 月 25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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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专家根据参赛选手提交的汇报视频、项目资料及附件进

行网络评审，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大赛组委会确定晋级决赛

项目，发布决赛通知。

（四）决赛阶段（2021 年 7 月 30 日—31 日）

现场擂台赛或网络答辩（具体形式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确定），

评选出特等奖项目。赛后公布获奖名单。

六、评审规则与奖项设置

本届大赛依据分类分别设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

和优胜奖（评审规则与奖项数量设定见附件 2）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请各高校及有关单位积极开展大赛的宣传与推介，广泛动

员，认真组织团队参加大赛。于 2021年 7月 1日前报送联络员

信息表电子版，于 7月 11日前报送申报项目汇总表和项目申报

书电子版其相关参赛资料（具体要求见附件 1），邮箱：

hbtriz@163.com，纸件盖章后邮寄至：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大街 73

号省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

联 系 人：孟 伟 李志强

联系电话：0311—86062346

附件：1．大赛参赛指南

2．大赛评审规则及奖项设置说明

3．大赛联络员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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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大赛项目汇总表

5．大赛（发明制作类、工艺改进类、创新设计、生

活创意类）项目申报书

6．大赛（创业类）项目申报书

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1年 6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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